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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

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股东会的

法律意见书

方律法意（2026）第 162 号

致：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受宁夏银

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指派本所

律师白帆、王璐列席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（星期三）14:30，

在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166 号公司办公楼 202 会议

室召开的 2025 年度股东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会”），就

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，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会

的有关文件和资料，查验了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

的资料，审查了召集人资格与参与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出席会

议人员的资格，见证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现场计票、监票

工作。

本所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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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

会规则》”）、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和《律

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等现行有效的法

律、行政法规以及《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

原则，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

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

法定文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审核，

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。在本法律意见中，本

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参

与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及

表决结果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发表意见，不对本次股东会

议案的内容以及这些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

及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。

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

勤勉尽责精神，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

验证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
一、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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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有关公告、通知及董事会决议等资

料，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《证

券日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召开 2025 年

度股东会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会议通知》”）。《会议通知》

对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、召开地点、会议审议事项、表决程

序、出席会议对象等事项进行告知。

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。

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14:30 在会议通知

的地点召开，由公司董事长秦臻先生主持。现场会议召开时

间、地点均符合《会议通知》的规定。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

在《会议通知》中通知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投票

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22 日 9:15-9:25 ， 9:30-11:30 和

13:00-15:00 ；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开始投票时间

为 2026 年 4 月 22 日 9:15，结束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22 日

15:00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

二、关于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

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

4

三、关于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人员的资格

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东名册（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6 年 4

月 17 日交易结束时），并对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

明文件、授权委托书，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授权文

件等进行了查验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由深交所通过交易系统

查验）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

东代理人共 1 人，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78，490,961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.2320%；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

的股东共 625 人，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7,354,830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.3375%；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

和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626 人，持有公司有

表决权股份共计 445,845,791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48.5695%。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与本次

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不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第六十三条第一、第二款的情形。

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会议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

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有权对本次股东会

的议案进行审议、表决。

四、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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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会议通知》公司董事会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

案为：

1.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

2.00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

3.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

4.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

5.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议案

6.00 关于向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

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

7.00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

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。

以上议案均为普通议案，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

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同意为通过。

其中，第4项议案、第6项议案、第7项议案为关联交易

议案，需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。

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相关公告。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与《会议通知》

规定内容一致，未对《会议通知》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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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议案符合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

五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

（一）表决程序

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

式进行。其中：现场会议就《会议通知》中列明的审议事项

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，公司也按照相关要求进行

了监票。公司部分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平台对本次股东会审议

事项进行了网络投票。投票结束后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

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统计结果。本次股东会表

决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：

1.00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444,379,553 股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3,969,088 股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2.00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444,364,153 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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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3,953,688 股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3.00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444,384,053 股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3,973,588 股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4.00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65,891,092 股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3,971,588 股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5.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议案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444,410,153 股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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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股份数：3,999,688 股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6.00关于向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

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65,884,592 股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3,965,088 股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7.00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65,859,992 股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股份数：3,940,488 股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符合我国现行相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

果合法、有效。

六、结论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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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

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参与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出席会议的人

员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结果合

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。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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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银星

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签署页。

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

执业律师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


